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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权江门公司乔迁万达写字楼

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

专利无效审查中如何进行与在先著作权相冲突的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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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新闻

1月17日，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

限公司江门分公司正式乔迁新址，也开启

了 嘉 权 的 新 征 程 ， 向 着 新 的 战 略 目 标 前

进，再创辉煌！

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，人员的不断增

加，嘉权江门公司正式迁址至江门市发展

大道万达广场写字楼B栋41层。江门万达广

场写字楼位于江门北新区核心地段，由两

栋高近200米、每栋有45层的超高层建筑组

成，楼宇配置按国际标准打造，是江门地

区最高端的写字楼之一。

嘉权总经理喻新学先生、副总经理冯剑

明先生出席了乔迁庆典，并为公司进行了

揭幕仪式。

江门嘉权将以此次乔迁新办公楼为契

机 ， 开 启 公 司 的 又 一 历 程 点 和 全 新 的 起

点，打破成长天花板，在巩固现有规模、

现有优势和现有业绩的基础上，不断创新

工作思路、工作方法，坚持“专业铸就品

质，细节决定成功”的理念，严格把控服

务质量，用专业创造双赢，传承公司30多

年来服务客户的深厚底蕴，继续为客户提

供国内外专利商标申请、诉讼、科技项目

申报及技术分析、引进和对接等全方位的

知识产权解决方案。

在新的一年，在新的办公环境，嘉权，

将 开 启 新 征 程 ， 开 拓 新 思 路 ， 打 造 新 增

长，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努力奋斗！

嘉权江门公司乔迁万达写字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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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2 4 日 ，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

（WIPO）公布了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

题——奋力夺金：知识产权和体育。

据悉，今年4月26日是第19个世界知识

产权日。WIPO官网指出，体育中蕴含的普

世价值——卓越、尊重和公平竞争——吸

引着来自全球的观众。如今，由于广播和

通 信 技 术 的 进 步 ， 任 何 人 ， 无 论 身 处 何

方，足不出户就能全天候欣赏体育赛事，

追踪最喜爱的运动员和运动队的表现。体

育已经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

业——带动从体育场馆到广播网络等设施

方面的投入，在全球雇佣数百万相关从业

人员，并为更多人带来娱乐。以知识产权

为基础的商业关系有助于确保体育的经济

价值。这样可以推动体育组织资助我们所

享受的各项赛事，并且提供促进基层体育

发展的方法，从而刺激体育产业增长。

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

——奋力夺金：知识产权和体育

（文字来源：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  图片来源：WIPO官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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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

专利无效审查中如何进行与在先著作权相冲突的认定

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   冯剑明

案例回放

近日，专利复审委员会根据专利法第23条第3款：“授

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

合 法 权 利 相 冲 突 。 ” 判 定 专 利 权 人 未 经 在 先 著 作 权 人 许

可，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在先作品实质性相似的设计，其

实施将会损害在先著作权人的相关合法权利和权益，涉案

专利权与在先著作权相冲突，最终宣告涉案外观设计专利

权全部无效。

在此无效案件之前，专利复审委员会以在先商标权相冲

突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判例比较多，而以与在先著作权

相冲突的判例很少，其根源在于：无效请求人不单要证明

本人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著作权，还要证明专

利权人在接触或者可能接触他人享有的著作权作品的情况

下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该作品相

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设计，这将大大增加了无效请求人的

举证难度。 

法律依据

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第四部分第五章7.2节规定，在接触

或者可能接触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情况下，未经著作

权人许可，在涉案专利中使用了与该作品相同或者实质性

相似的设计，从而导致涉案专利的实施将会损害在先著作

权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的，应当判定涉案专利权与

在先著作权相冲突。

冯剑明
副总经理、专利代理人

冯剑明先生擅长机械

领域的专利代理、专利预

警 分 析 、 无 效 及 侵 权 诉

讼，为客户制订全面的知

识产权保护策略，提供专

利挖掘与布局、专利申请

确权、专利侵权线索的调

查及分析等服务；成功服

务国内众多知名企业，代

理了多项专利无效宣告及

专利侵权案件，有效地维

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；

协助客户进行知识产权专

业培训，应邀出席多场政

企单位举办的专题会议并

担任讲师，提供专业咨询

服 务 ， 强 化 企 业 防 范 意

识 。 由 于 其 熟 悉 专 利 申

请、代理流程工作，具丰

富 的 工 作 经 验 和 技 术 背

景，故常因知识全面、注

重细节的优点而深得客户

好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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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

专业点评

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专利代理

人冯剑明认为：证明涉案专利所示的外观

设计是在接触在先作品后完成的可以从以

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：

1、说明本案在先作品本身的图案相对

复杂，而涉案专利产品上所呈现的图案却

在构图、形象、色彩等设计元素上均与在

先作品几乎一致。

2、提供多个现有设计以证明该类似产

品的设计空间大，创作自由度高，即使采

用同样设计元素进行创作，不同创作者所

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尽相同。

3、上述作品因出版或销售等方式已被

广泛传播，处于相关公众可知的状态。

4、在专利权人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证

明涉案专利中的图案是其独立创作形成的

情况下，应推定涉案专利所示外观设计是

在接触在先作品后完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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